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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1125        证券简称：欧安电气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广州证券 

  

湖北欧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：2016年 4月 28日 

2、会议召开地点：湖北欧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

3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、会议主持人：杨辉 

6、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

露平台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

时间、方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共 20 人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6-011 

2 
 

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9,143,57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1.44%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2015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该议案内容，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)上进行披露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05、2016-006），具体内容参见上述公告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9,14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201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董事会工作报告就 2015 年总体经营情况及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

进行了回顾，并提出了 2016年度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9,14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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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2015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监事会工作报告就 2015 年会议召开情况、对有关事项发表的意

见，并提出了 2016年的工作计划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8,89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7.27%；反对股数 25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73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2015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将公司2015 年度财务决算

情况予以汇报。经审议，公司2015 年度财务决算编制和审议程序符

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，真实反映了公司2015 年度的

经营成果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9,14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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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2016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2016年公司财务预算方案提出了公司 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、营

业成本、净利润等主要预算数据和经营目标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8,89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7.27%；反对股数 25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73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公司本年度拟不进

行利润分配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8,89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7.27%；反对股数 25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73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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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

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6 年

度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9,14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原公司经营范围如下：“控制柜、电气装置、机床及配件、机床

电器，仪器仪表，电气元件生产、销售；机床大修。”； 

现公司经营范围如下：“配电柜、电气装置、机床、机床附件、电

气元器件、仪器仪表及工业自动化工程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、

安装、调试及培训服务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

出口的货物或技术）。”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经营范围的相关

内容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9,143,57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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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公司 2016年度银行贷款进行授权的议案》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银行累计贷款额度 1100 万元范

围内审批相关贷款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993,57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（非关联

方股份）总数的 54.99%；反对股数 2,45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

表决权股份（非关联方股份）总数的 45.01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

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董事杨辉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。 

（十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为了提高公司短期闲置资金收益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，在不影

响正常生产经营、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公司拟利用部分闲置流动

资金投资于银行发售的低风险理财产品，同意授权总经理 2016 年度

内在单笔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或任意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额

不超过人民币 700万元（含 700万元）的额度内进行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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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4,934,16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（非关联

方股份）总数的 90.64%；反对股数 509,41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

决权股份（非关联方股份）总数的 9.36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董事杨辉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。 

（十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重大合同的议案》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合同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范围

内予以审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3,243,57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（非关联

方股份）总数的 59.59%；反对股数 2,2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

表决权股份（非关联方股份）总数的 40.41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

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董事杨辉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。 

（十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

     1.议案内容 

根据公司 2015年度的经营情况及 2016年度经营需要，公司预计

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不超过 500 万元，关联交易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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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杨辉、郑宏伟、冯浩源，关联交易内容为公司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总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。财

务资助属于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291,07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（非关联

方股份）总数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%。 

     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董事杨辉、郑宏伟、冯浩源作为关联

方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    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德恒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 

   律师姓名：连全林、范华丽   

     结论性意见：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本次

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、公司股东大会

议事规则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湖北欧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 

（二）北京德恒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湖北欧安电气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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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欧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4月 29日 


